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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68 號 6 樓 
聯 絡 人：廖賢慧 
聯絡電話：(02)2737-4721 分機 820 
電子郵件：liao@mail.twsa.org.tw 
傳  真：(02)2732-8685 

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函 

 
 

 

受文者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證商業字第 0990000503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檢送「基金專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總契約範本」、「電

子式交易委託買賣同意書」及「交易人員授權書」等三項

範本各乙份，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公司、保管機構及證券商

三方參考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範本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3 月 8 日金管

證券字第 0990006368 號函核備在案。 

二、 目前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經理之基金於國內各證券商開戶

時，所簽立之「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」及相關文件尚無

統一格式及標準，致使證券投資信託公司、基金保管機構

及證券商三方須依個別證券商或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提供

之契約條文逐項審核、溝通及修改，不僅耗費人力且徒增

三方之困擾，亦未能明確規範立約人之權利義務，爰增訂

上開範本供三方業者參考。 

三、 檢附「基金專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總契約範本」、「電

子式交易委託買賣同意書」及「交易人員授權書」等三項

範本各乙份供參，  貴會員亦可自本公會網站上自行下

載。（http://www.csa.org.tw→公會法規→證券業務） 

四、 請副本收受者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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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屬各會員公司知

悉。 
 

正本：本公會所屬各證券商會員總公司 

副本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法

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理事長 黃 敏 助  


